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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权益工具持有者的相关信息表。

2.投资方列示和披露

持有优先股、永续债等金融工具的投资方，应在“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等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优先股、永续

债等金融工具的会计分类、账面价值等相关信息。

七、对每股收益计算的影响

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的

规定计算每股收益。企业存在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的

金融工具的，在计算每股收益时，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基

本每股收益中的分子，即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应

包含其他权益工具的股利或利息，其中，对于发行的不可累

积优先股等其他权益工具应扣除当期宣告发放的股利，对

于发行的累积优先股等其他权益工具，无论当期是否宣告

发放股利，均应予以扣除。

基本每股收益计算中的分母，为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

权平均股数。

对于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的其他权益

工具，在计算普通股每股收益时，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不应包含根据可参加机制计算的应归属于其他权益工具

持有者的净利润。

（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企业发行的金融工具中

包含转股条款的，即存在潜在稀释性的，在计算稀释每股

收益时考虑的因素与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证   
相同。

八、衔接规定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规定发布前企业对金融工具的处理与本规定不一致

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如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则采

用未来适用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 长期股权投资

（2014年3月13日 财政部 财会 [2014]14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计量，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

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

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在确定能否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时，投资方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有关规定进

行判断。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

为其子公司。投资方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规定的投资性主体且子公司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

情况除外。

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

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

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在确定能否对被投资单位施加

重大影响时，应当考虑投资方和其他方持有的被投资单位

当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可执行认股权证等潜在表决权

因素。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

位为其联营企业。

在确定被投资单位是否为合营企业时，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有关规定进行判断。

第三条  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一）外币长期股权投资的折算，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

（二）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以及类似主体持有的、

在初始确认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的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投资性主体对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子公司的

权益性投资，以及本准则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投资，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第四条  长期股权投资的披露，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第二章  初始计量

第五条  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下

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一）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

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

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

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

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

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合并方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

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

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

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

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有关规定确定

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合并方或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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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应当于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

第六条  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外，其他

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其初始

投资成本：

（一）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实际

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二）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

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与发行

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费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有关规定确定。

（三）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

初始投资成本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的有关规定确定。

（四）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

成本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有关

规定确定。

第三章  后续计量

第七条  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

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

第八条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初

始投资成本计价。追加或收回投资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的成本。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当确认

为当期投资收益。

第九条  投资方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

资，应当按照本准则第十条至第十三条规定，采用权益法核算。

投资方对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其中一部分通过风

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信托公司或包括投连险基金在内的

类似主体间接持有的，无论以上主体是否对这部分投资具

有重大影响，投资方都可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投

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并对其余部分

采用权益法核算。

第十条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

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

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

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成本。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应当比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一条  投资方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照应

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方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

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

资的账面价值；投资方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

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投资方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应

当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

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

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与投资方不一

致的，应当按照投资方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

位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据以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

收益等。

第十二条  投资方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应

当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

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投资方负有承担

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

被投资单位以后实现净利润的，投资方在其收益分享

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确认收益分享额。

第十三条  投资方计算确认应享有或应分担被投资单

位的净损益时，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

部交易损益按照应享有的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方的部分，

应当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收益。

投资方与被投资单位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等的有关规定属于

资产减值损失的，应当全额确认。

第十四条  投资方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

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

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

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投资方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

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应当按照原持

有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

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

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处置该

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

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

动应当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当期损益。在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第十五条  投资方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

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后的剩余股

权应当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

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终止采用权益法

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

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投资方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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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

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

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

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

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第十六条  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全部

或部分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的，投资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处理，对于未划分为

持有待售资产的剩余权益性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会

计处理。

已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

投资，不再符合持有待售资产分类条件的，应当从被分类为

持有待售资产之日起采用权益法进行追溯调整。分类为持

有待售期间的财务报表应当作相应调整。

第十七条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

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在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

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按相应比例对原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第十八条  投资方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是否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

似情况。出现类似情况时，投资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8号——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可收

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第四章  衔接规定

第十九条  在本准则施行日之前已经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

可行的除外。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2014年3月14日 财政部 财会 [2014]16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企业披露的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信息，应当

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评估企业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性质

和相关风险，以及该权益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的影响。

第三条  本准则所指的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是指通

过合同或其他形式能够使企业参与其他主体的相关活动并

因此享有可变回报的权益。参与方式包括持有其他主体的

股权、债权，或向其他主体提供资金、流动性支持、信用增

级和担保等。企业通过这些参与方式实现对其他主体的控

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其他主体包括企业的子公司、合

营安排（包括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以及未纳入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等。

结构化主体，是指在确定其控制方时没有将表决权或

类似权利作为决定因素而设计的主体。

第四条  本准则适用于企业在子公司、合营安排、联

营企业和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

披露。

企业同时提供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的，

应当在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本准则要求的信息，不需

要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附注中重复披露相关信息。

第五条  下列各项的披露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一）离职后福利计划或其他长期职工福利计划，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二）企业在其参与的但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合营安排中

的权益，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但是，企业对该合营安排具有重大影响或该合营安排是结

构化主体的，适用本准则。

（三）企业持有的由《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适用《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但是，企业在未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的权益，以及根据其他相

关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在联

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中的权益，适用本准则。

第二章  重大判断和假设的披露

第六条  企业应当披露对其他主体实施控制、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的重大判断和假设，以及这些判断和假设变

更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一）企业持有其他主体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但仍控制

该主体的判断和假设，或者持有其他主体半数以上的表决

权但并不控制该主体的判断和假设。

（二）企业持有其他主体20%以下的表决权但对该主体
具有重大影响的判断和假设，或者持有其他主体20%或以
上的表决权但对该主体不具有重大影响的判断和假设。

（三）企业通过单独主体达成合营安排的，确定该合营

安排是共同经营还是合营企业的判断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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